FHFEZIREY A RATR T
1154 A& #i3 % 585%

“M

R A BRI
BARTRGF AP

S N LS IR AN

FARF G RRLFER i ) BRI
E127 1Tp #5500 3 3 2 Rl14E B £37F 5 T4 Tfhddn
24 A TAeT

P
7 B e
F ')-’F"»‘\'*fd#ﬁ_,ﬁ&@%f'
m
\jgg_#"””r"#ﬂm'gp;:fm%iél‘%}éi“*ﬁ g L5 M
HRLZE > AEHFRESTTEZISAE DR TG P2 o

ARP IR AEFREOFIELIEN (TR 11,2709
8,400~ » Bty - FH X7 1482, 348~ » ¢ X 2 IR
£ AP RO A KAz o AT R R
2L (LA ERTIIF ) » A3 A K®I1HEL? 30p i
AR ANTPR A FRL > Fd pEHARNNERERL L

%— 7



I

I

M (R ARE 521 232207 ) » A BRI B MR
Rz ¢ £ ERT LA P o
A AN 14#92 9P v RZFaARIR A R i R 2 4p ¥t A FEe
FHFEREEMG (THEIEZER) Fh TEAHEAE
LM 2R (THEEAER) 1132 R T EF 57007
BLAE S L (THT00TES L) ~ Ry b RelldE R P
PpEFIAERTESHGFT LA ,]}L_ M A A
ﬁmf’ﬂﬂégﬁwﬁwﬁhwﬁxaza(Tﬁﬂw§2s>
5 AGF (SAENT LEEESPE24) W110£127 17
PR EYFROOMOOLK00: 5t (&A%
DFHF ) S RRIEIF I H (A F RE2L I e T
EfL X P L) o SAPE A K THEFF LT 4305 ~
2 5" ?ﬁ#ﬁ(Tﬁfa%#ﬁ)ﬁ@ 1#i7 md R
FRAER TR (THEAGFZIR) NI4E R 7 F 552489
Pipd AP P ERGF AR (THLIEIREFER) Ty
FIR A2 P UAER2TRT RAA G BRaw o B
Pk Cmanf s e - O FFaEd L5
?’a‘ﬂ“#ﬂ%f XRET i E (LRFEZFIIIIE)
AR ARE R g R AR A 2 Ay 65509
o AREA BRT00TELR LA R EREGRE A
62183,917~ (355 :1,27683,917~-6508 ~=6218
3,917+ ) ;zna::@ TR TXJERTE62183,917~ >
BH HL KPR EEL I NI FREFI LSS 0 7
BEa P AH RPN AP FFEPRTL A2
el ETIE é"@é%ﬁ%ﬁﬁﬁiiﬁo
fﬂ%ﬁ**ﬁﬁﬁma%zﬁwkhﬁﬁﬁ; B SH ER
PR o M RB R ARG L HE B G - PR
&ﬁ%mﬁ,ggﬁgﬁﬁﬁi,aﬁiﬁiﬁﬁﬁﬁfw
PR ERF R BEE Y WA S A
*z.’«i'*‘*%77%11%%%\$7%%92$hﬁijﬂ9
o L RFIGEZFEFRN > TR GRS B Aok



B2 B WE O ERER > N2 W B AER
2k 3377",; : 6’7" P § T A SRR RS A5 f%
B3 3 0s R R BT HEALTHFRZEFTTEZ
’-"Li‘{r]lpfg jj.ﬁl—‘i'—p"" F] A R RL BRI P AR
BenB3E (BB 21098 B 54z $1337T88 2 1 £
BB o ¥ a4 ﬂﬁizxﬁag’%gf#ﬂ‘—_ LB AR A 2 BRiE
H R R R B IS AT 0 % AR A R IR
PR R R AR bﬂf EE U (ﬁx% EREN P
BT %6095 2 g £R) - A FE AR
. PE”%""}ﬂma fep St B2 o Hrm P - R o A4

fﬂm#ﬁﬂaﬁ”%’“ﬁlm7 LTI/ e 2@ ] jﬁi
2 (ﬁms EIR92E B S4F R T005L8 2 4R ) o
N

(s A TR AR R - S IRA
¥ A ATEET00TEL S a2 r}fﬁ"“‘ D TapE A (A
A ) WARI2EL0Y 25 R EFL AP FIEER d%’i‘
FA (TrAp¥ A ) ATE 3,480 0 H P 2 A7 E W2,9008

; pARLIISE2Y 3pAT P ok o H&# L16%: 5 2 11
Lo FERAIHT e (RARESLATE ) > RipH A %‘ﬁ‘
AR R IR RSP EFES1,2769 3,917~ > % A 11
412 1pA2 3 p ok #E L16% - fliei? L2%
P2 5N E (AARESFA3IF ) > a4 lfﬁ*v':‘llllﬁgg
Ipa=x (A RZFLE59F ) » RIS BRI 2 2 852520 (1
14#17 1pA4=32114#97 9p » F8» x 9p ) - Apft X H5r
HEFREIE51,62888,807~ (&3¢ 11,2768 3,917~ +
V) 5,1408°9,976~ [1,2768 3, 917~x16%x%x252/365 -
BB 4300 ) FiE N &£21184,964~ [1,2768 3,917~
x249%x252/365 » /| BcBis 435~ ] o Ioigdng A 17 L 4L6
5HH ~ f (EL@%%%?II'E") » Pldd A R LA E R
%97388,807~ (3+& 5 11,62888,857~- 6553{%—973
38,857T~) » A5 - w2 P 2 B IR 59

P
i
m



738 8,857~ -

(O A ST AR P % - B INA
A PR R IR 51,4300 o m’ﬁ’%‘”\ PE2AE
BT AR AP P E L], 27088,400~ (3FE 5 14,20
O;L»/mxz,910m+1,900m/mx256m=1,2705z8,400;») ,
FoAEHEPERITZOL S kLB LA REZ R
EREFTO0E  RiEFAs LB ll2E B LT %785
REXAGE T (L AREFD3 595 T1F ) » BA 5%
Fap 2 AR kA KR BEDERP 0 5 B HL
g RO E’ﬁf%' RS 1,27088,400~ 5 & o

EE p5mt e > ot A DEEEP 2 Fm P - Ko 3
%mﬁv%mfﬁ’%fﬁﬁﬁ’#%ﬁ%im’iﬁﬁﬁ
e R Y B E® 1, 27098, 400~ 22 - AL
o R R Ak # R iE 51, 27088, 400~ 0 ek

- FHANP1482,348~ - KR EF R £ R AR

PR EolEr s o FP AR AR > BT
" o

Pt AERA L EEd > SR TheA 2 oo

|

o £ 3 ® 115 & 2 P26 F
TE ¥ FHLE P ORLE
* P @i
E IS LS

AR N ITER o

ﬂé”4@uiykﬁﬁﬁﬁﬁéﬁd°

rfds g i F R LEE 100 P e Mk D 2 R
(FPFpp® Aﬁwfﬂ BA) THRPLHZ AL E00~ 0
Prd IR L BT R M EA LRI

\\Q

("'
Y

q4
ik
L
L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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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
115年度抗字第58號
抗  告  人  齊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
            齊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


            大芒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
兼 上三 人
法定代理人  劉家齊    


抗  告  人  吳秀琴    
相  對  人  第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瑞良  




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，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17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4年度重訴字第174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抗告駁回。
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連帶負擔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，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查原裁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1,270萬8,400元，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14萬2,348元，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核定之訴訟標的價額而提起抗告，業以民事抗告狀陳述意見（見本院卷第7至9頁），本院亦於民國115年1月30日通知相對人於7日內表示意見，並由相對人提出民事陳述意見狀（見本院卷第21、23至25頁），是本件已賦予雙方陳述意見之機會，合於上開規定，先予敘明。
二、抗告人於114年9月9日向原法院起訴主張伊等與相對人間雖有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（下稱系爭債務）存在，並經相對人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北地院）113年度司票字第7007號民事裁定（下稱7007號裁定）、原法院簡易庭113年度司拍字第110號民事裁定等為執行名義，就其等財產聲請強制執行，其中包含齊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齊騰公司）、吳秀琴（與齊騰公司合稱齊騰公司等2人）於110年12月17日，各提供坐落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地號土地（為齊騰公司所有）、同段369地號土地（為吳秀琴，前開2筆土地下合稱系爭抵押物），為相對人設定擔保債權總額1,43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（下稱系爭抵押權）為強制執行，現由原法院民事執行處（下稱執行法院）以114年度司執字第52489號拍賣抵押物事件執行在案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，並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，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，聲明請求：㈠確認債務金額之真正。㈡清償債務後塗銷本案拍賣抵押物所設定系爭抵押權（見原審卷第9至11頁）。
三、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：伊等積欠相對人之債務僅有655萬元，而相對人係以7007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，差額為621萬3,917元（計算式：1,276萬3,917元-655萬元＝621萬3,917元），故伊等客觀上所受利益應僅為621萬3,917元，塗銷系爭抵押權僅為伊等確認真正債權金額之附隨結果，不應作為核定基礎，原裁定以系爭抵押物價值核定為本件訴訟標的價額，顯有違誤，爰依法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。
四、次按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；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，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2項、第7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。再按因債權之擔保涉訟，以所擔保之債權額為準；如供擔保之物其價額少於債權額時，以該物之價額為準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6亦有明定。當事人訴請確認抵押權、抵押債權不存在及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，均屬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6所定因債權之擔保涉訟者，自應依上開規定，核定其訴訟標的價額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37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另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訴訟標的為該債務人之異議權，法院核定此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，應以該債務人本於此項異議權，請求排除強制執行所有之利益為準（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659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末以，當事人請求雖屬不同訴訟標的，惟自經濟上觀之，其訴訟目的一致，不超出終局標的範圍，其訴訟標的之價額，應以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（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700號裁定參照）。
五、經查：
　㈠抗告人所提起訴聲明第一項部分：
　　相對人所持7007號裁定主文固諭知為：「相對人（即抗告人）於民國112年10月25日共同簽發之本票內載憑票交付聲請人（即相對人）新臺幣3,480萬，其中之新臺幣2,90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16％計算之利息，得為強制執行。」（見本院卷第47頁），然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狀所載執行標的金額僅為1,276萬3,917元，及自114年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16％計算利息與按月息2％計算之違約金（見本院卷第43頁），而抗告人係於114年9月9日起訴（見原審卷第9頁），則此段期間之天數為252日（114年1月1日起至114年9月9日，即8月又9日），相對人聲請執行總金額為1,628萬8,857元（計算式：1,276萬3,917元＋遲延利息140萬9,976元【1,276萬3,917元×16％×252/365，小數點後4捨5入】＋違約金211萬4,964元【1,276萬3,917元×24％×252/365，小數點後4捨5入】，扣除抗告人所不爭執655萬元債權（見原審卷第11頁），則抗告人所受客觀利益應為973萬8,857元（計算式：1,628萬8,857元-655萬元＝973萬8,857元），是第一項訴之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973萬8,857元。
　㈡抗告人所提起訴聲明第二項部分：
　　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總額為1,430萬，而齊騰公司等2人各自所有系爭抵押物價值合計1,270萬8,400元（計算式：4,200元/㎡×2,910㎡+1,900元/㎡×256㎡＝1,270萬8,400元），有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、系爭土地公告現值及原法院111年度重訴字59號、原法院北斗簡易庭112年度斗檢字第78號民事判決附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53、59至71頁），足見系爭抵押物之價額低於系爭抵押權，揆諸前開說明，第二項訴之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1,270萬8,400元為準。
　㈢再自經濟上觀之，抗告人前開2項聲明之訴訟目的一致，不超出終局標的範圍，屬互相競合，揆諸前揭說明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其中價額最高者即1,270萬8,400元定之。是以，原裁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1,270萬8,400元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4萬2,348元，經核並無不合，抗告人指摘原裁定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不當，聲明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劉長宜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吳昀儒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郭玄義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。
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（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）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500元，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。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廖家莉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

115年度抗字第58號

抗  告  人  齊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

            齊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



            大芒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

兼 上三 人

法定代理人  劉家齊    



抗  告  人  吳秀琴    

相  對  人  第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瑞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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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抗告駁回。

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連帶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，應使當事人有陳

    述意見之機會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。

    查原裁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1,270萬8

    ,400元，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14萬2,348元，抗告人不服原

    裁定核定之訴訟標的價額而提起抗告，業以民事抗告狀陳述

    意見（見本院卷第7至9頁），本院亦於民國115年1月30日通

    知相對人於7日內表示意見，並由相對人提出民事陳述意見

    狀（見本院卷第21、23至25頁），是本件已賦予雙方陳述意

    見之機會，合於上開規定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抗告人於114年9月9日向原法院起訴主張伊等與相對人間雖

    有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（下稱系爭債務）存在，並經相對人持

 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北地院）113年度司票字第7007

    號民事裁定（下稱7007號裁定）、原法院簡易庭113年度司

    拍字第110號民事裁定等為執行名義，就其等財產聲請強制

    執行，其中包含齊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齊騰公司）、

    吳秀琴（與齊騰公司合稱齊騰公司等2人）於110年12月17日

    ，各提供坐落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地號土地（為齊騰公司所

    有）、同段369地號土地（為吳秀琴，前開2筆土地下合稱系

    爭抵押物），為相對人設定擔保債權總額1,430萬元之最高

    限額抵押權（下稱系爭抵押權）為強制執行，現由原法院民

    事執行處（下稱執行法院）以114年度司執字第52489號拍賣

    抵押物事件執行在案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，並依強制執行

    法第14條第2項規定，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，聲明請求

    ：㈠確認債務金額之真正。㈡清償債務後塗銷本案拍賣抵押物

    所設定系爭抵押權（見原審卷第9至11頁）。

三、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：伊等積欠相對人之債務僅有655萬元

    ，而相對人係以7007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，差額為62

    1萬3,917元（計算式：1,276萬3,917元-655萬元＝621萬3,91

    7元），故伊等客觀上所受利益應僅為621萬3,917元，塗銷

    系爭抵押權僅為伊等確認真正債權金額之附隨結果，不應作

    為核定基礎，原裁定以系爭抵押物價值核定為本件訴訟標的

    價額，顯有違誤，爰依法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。

四、次按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

    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；以一訴主張

    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，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

    競合或應為選擇者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

    定之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2項、第77條之2第1項定有明

    文。再按因債權之擔保涉訟，以所擔保之債權額為準；如供

    擔保之物其價額少於債權額時，以該物之價額為準，民事訴

    訟法第77條之6亦有明定。當事人訴請確認抵押權、抵押債

    權不存在及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，均屬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

    6所定因債權之擔保涉訟者，自應依上開規定，核定其訴訟

    標的價額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37號裁定意旨參照

    ）。另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訴訟標的為該債務人之異議權，法

    院核定此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，應以該債務人本於此項異

    議權，請求排除強制執行所有之利益為準（最高法院92年度

    台抗字第659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末以，當事人請求雖屬不

    同訴訟標的，惟自經濟上觀之，其訴訟目的一致，不超出終

    局標的範圍，其訴訟標的之價額，應以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

    （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700號裁定參照）。

五、經查：

　㈠抗告人所提起訴聲明第一項部分：

　　相對人所持7007號裁定主文固諭知為：「相對人（即抗告人

    ）於民國112年10月25日共同簽發之本票內載憑票交付聲請

    人（即相對人）新臺幣3,480萬，其中之新臺幣2,900萬元及

    自民國113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16％計算之利息，

    得為強制執行。」（見本院卷第47頁），然相對人聲請強制

    執行狀所載執行標的金額僅為1,276萬3,917元，及自114年1

    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16％計算利息與按月息2％計算之

    違約金（見本院卷第43頁），而抗告人係於114年9月9日起

    訴（見原審卷第9頁），則此段期間之天數為252日（114年1

    月1日起至114年9月9日，即8月又9日），相對人聲請執行總

    金額為1,628萬8,857元（計算式：1,276萬3,917元＋遲延利

    息140萬9,976元【1,276萬3,917元×16％×252/365，小數點後

    4捨5入】＋違約金211萬4,964元【1,276萬3,917元×24％×252/

    365，小數點後4捨5入】，扣除抗告人所不爭執655萬元債權

    （見原審卷第11頁），則抗告人所受客觀利益應為973萬8,8

    57元（計算式：1,628萬8,857元-655萬元＝973萬8,857元）

    ，是第一項訴之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973萬8,857元

    。

　㈡抗告人所提起訴聲明第二項部分：

　　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總額為1,430萬，而齊騰公司等2人各

    自所有系爭抵押物價值合計1,270萬8,400元（計算式：4,20

    0元/㎡×2,910㎡+1,900元/㎡×256㎡＝1,270萬8,400元），有系爭

    抵押權設定契約書、系爭土地公告現值及原法院111年度重

    訴字59號、原法院北斗簡易庭112年度斗檢字第78號民事判

    決附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53、59至71頁），足見系爭抵押物

    之價額低於系爭抵押權，揆諸前開說明，第二項訴之聲明之

    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1,270萬8,400元為準。

　㈢再自經濟上觀之，抗告人前開2項聲明之訴訟目的一致，不超

    出終局標的範圍，屬互相競合，揆諸前揭說明，本件訴訟標

    的價額應以其中價額最高者即1,270萬8,400元定之。是以，

    原裁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1,270萬8,400元，應徵第一

    審裁判費14萬2,348元，經核並無不合，抗告人指摘原裁定

    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不當，聲明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劉長宜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吳昀儒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郭玄義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。

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（

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）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500元，同時

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。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廖家莉
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


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

115年度抗字第58號

抗  告  人  齊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

            齊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



            大芒果國際股份有限公司



兼 上三 人

法定代理人  劉家齊    



抗  告  人  吳秀琴    

相  對  人  第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瑞良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債務人異議之訴等事件，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2月17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4年度重訴字第174號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抗告駁回。

抗告訴訟費用由抗告人連帶負擔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按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抗告法院為裁定前，應使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。查原裁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新臺幣（下同）1,270萬8,400元，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14萬2,348元，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核定之訴訟標的價額而提起抗告，業以民事抗告狀陳述意見（見本院卷第7至9頁），本院亦於民國115年1月30日通知相對人於7日內表示意見，並由相對人提出民事陳述意見狀（見本院卷第21、23至25頁），是本件已賦予雙方陳述意見之機會，合於上開規定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抗告人於114年9月9日向原法院起訴主張伊等與相對人間雖有消費借貸法律關係（下稱系爭債務）存在，並經相對人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（下稱臺北地院）113年度司票字第7007號民事裁定（下稱7007號裁定）、原法院簡易庭113年度司拍字第110號民事裁定等為執行名義，就其等財產聲請強制執行，其中包含齊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齊騰公司）、吳秀琴（與齊騰公司合稱齊騰公司等2人）於110年12月17日，各提供坐落彰化縣○○鄉○○段000地號土地（為齊騰公司所有）、同段369地號土地（為吳秀琴，前開2筆土地下合稱系爭抵押物），為相對人設定擔保債權總額1,430萬元之最高限額抵押權（下稱系爭抵押權）為強制執行，現由原法院民事執行處（下稱執行法院）以114年度司執字第52489號拍賣抵押物事件執行在案（下稱系爭執行事件），並依強制執行法第14條第2項規定，提起本件債務人異議之訴，聲明請求：㈠確認債務金額之真正。㈡清償債務後塗銷本案拍賣抵押物所設定系爭抵押權（見原審卷第9至11頁）。

三、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：伊等積欠相對人之債務僅有655萬元，而相對人係以7007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執行，差額為621萬3,917元（計算式：1,276萬3,917元-655萬元＝621萬3,917元），故伊等客觀上所受利益應僅為621萬3,917元，塗銷系爭抵押權僅為伊等確認真正債權金額之附隨結果，不應作為核定基礎，原裁定以系爭抵押物價值核定為本件訴訟標的價額，顯有違誤，爰依法請求廢棄原裁定等語。

四、次按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；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；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，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2項、第77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。再按因債權之擔保涉訟，以所擔保之債權額為準；如供擔保之物其價額少於債權額時，以該物之價額為準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6亦有明定。當事人訴請確認抵押權、抵押債權不存在及請求塗銷抵押權登記，均屬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6所定因債權之擔保涉訟者，自應依上開規定，核定其訴訟標的價額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337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另債務人異議之訴之訴訟標的為該債務人之異議權，法院核定此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，應以該債務人本於此項異議權，請求排除強制執行所有之利益為準（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659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末以，當事人請求雖屬不同訴訟標的，惟自經濟上觀之，其訴訟目的一致，不超出終局標的範圍，其訴訟標的之價額，應以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（最高法院92年度台抗字第700號裁定參照）。

五、經查：

　㈠抗告人所提起訴聲明第一項部分：

　　相對人所持7007號裁定主文固諭知為：「相對人（即抗告人）於民國112年10月25日共同簽發之本票內載憑票交付聲請人（即相對人）新臺幣3,480萬，其中之新臺幣2,90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2月3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16％計算之利息，得為強制執行。」（見本院卷第47頁），然相對人聲請強制執行狀所載執行標的金額僅為1,276萬3,917元，及自114年1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16％計算利息與按月息2％計算之違約金（見本院卷第43頁），而抗告人係於114年9月9日起訴（見原審卷第9頁），則此段期間之天數為252日（114年1月1日起至114年9月9日，即8月又9日），相對人聲請執行總金額為1,628萬8,857元（計算式：1,276萬3,917元＋遲延利息140萬9,976元【1,276萬3,917元×16％×252/365，小數點後4捨5入】＋違約金211萬4,964元【1,276萬3,917元×24％×252/365，小數點後4捨5入】，扣除抗告人所不爭執655萬元債權（見原審卷第11頁），則抗告人所受客觀利益應為973萬8,857元（計算式：1,628萬8,857元-655萬元＝973萬8,857元），是第一項訴之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973萬8,857元。

　㈡抗告人所提起訴聲明第二項部分：

　　系爭抵押權所擔保債權總額為1,430萬，而齊騰公司等2人各自所有系爭抵押物價值合計1,270萬8,400元（計算式：4,200元/㎡×2,910㎡+1,900元/㎡×256㎡＝1,270萬8,400元），有系爭抵押權設定契約書、系爭土地公告現值及原法院111年度重訴字59號、原法院北斗簡易庭112年度斗檢字第78號民事判決附卷可稽（見本院卷第53、59至71頁），足見系爭抵押物之價額低於系爭抵押權，揆諸前開說明，第二項訴之聲明之訴訟標的價額應核定為1,270萬8,400元為準。

　㈢再自經濟上觀之，抗告人前開2項聲明之訴訟目的一致，不超出終局標的範圍，屬互相競合，揆諸前揭說明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應以其中價額最高者即1,270萬8,400元定之。是以，原裁定核定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為1,270萬8,400元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14萬2,348元，經核並無不合，抗告人指摘原裁定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不當，聲明廢棄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六、據上論結，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爰裁定如主文。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一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劉長宜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吳昀儒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郭玄義

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。

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（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）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,500元，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。

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廖家莉
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26　　日



